
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 
法轮功自 92 年在中国传出,至今短短十

一年间已传遍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全球有上

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

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

德。世界各国政

府机构对法轮大

法颁发褒奖状，

已达 1223 项。目

前法轮功各种书

籍已翻译成 30 多

种语言文字，在

世界各地发行,并

可在网络上免费

下载。 
 

 

我在法轮功被诽谤的高峰期 

走入了大法修炼 

文/河北：老恒 

  2001 年是全国上下报刊电视诬陷诽谤法轮

功的高峰，而我就是这一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的。  

  99 年 7 月 20 日以前，我们 S 县集体炼功

的人随处可见，那时的我练“太极拳”。 

  1999 年有一阵子“新闻联播”说，4 月 25

日有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围攻中南海”。使

我对炼功人很反感。后来“新闻联播”又报道

“天安门自焚事件”、炼功人剖腹自杀、杀人

等，更使我困惑了。  

  2001 年 6 月我们单位调来了一位李哥，大

家都知道他很早就炼法轮功了，多数同事都不

敢接近他。李哥和我在一个组干活，虽然告诉

了我不少真相，不过，当时我还是相信电视上

说的，认为电视新闻不会欺骗广大群众，李哥

说的我又没有亲见。后来我问李哥能否给我借

一本《转法轮》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9 月的一天，李哥把书拿来了，又拿了一

张“天安门自焚案”真象光盘。我用了一天时

间通读了一遍《转法轮》，看了“天安门自焚

案”的慢镜头分析，顿时心中豁然开朗，中央

电视台对法轮大法的一切报道都是栽赃、诬陷！

《转法轮》中是这样讲的：“对炼功人来说，我

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一个修

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

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修炼不是政

治》）读完这些话，谁都会明白，炼功人绝对不

会做出那样的事来的。 这时对李哥所讲的及真

相资料我确信了。 

  李哥又教会了我五套功

法，我已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

弟子。通过自身感受及道德水

准的提高，千言万语汇成一句

话：法轮大法好！李老师好！ 

全球公审江泽民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导致中国至少 907 名法轮功学员死亡，无

数学员被非法关押或流离失所。目前江泽民已在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德

国、韩国等国家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

诉. 其帮凶罗干、李岚清、曾庆红、周永康、赵志飞、夏德仁、刘淇、

吴官正等也在不同的国家被正式起诉。其中，丁关根、刘淇、夏德仁、赵

志飞已经被法庭判定有罪。 

 全球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江泽民罪状 

2003年11月26日下午1点，全球审江大联盟（由全世界100多个民间

团体组成）在海牙国际法庭前举行审江公众听证会，并于当日下午3点向

海牙国际法庭首席法官递交了世界各国起诉江泽民的书面材料，提出审

判江泽民的要求。    

 全球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 江、罗、刘、周 

   据明慧网消息，从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 月间，有 26 名法轮功学

员在中国大陆被酷刑折磨致死。这些学员遍及中国 9 个省和直辖市。连

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在休斯顿、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纽约、悉尼、东京、伦敦、多伦多、慕尼黑，及意大利、荷兰、比利

时、奥地利、瑞典、爱尔兰等国的城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和烛光守夜，强

烈要求惩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罗干、刘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和周永康（中国公安部部长）。 

 江泽民等 45 名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列入监视

名单  
    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将江泽民、罗干、李岚清、刘淇、王茂林、刘

京等中共首脑、“610”负责人，省政府官员薄熙来、闻世震和沈阳市马

三家劳教所官员苏境、万家劳教所官员史英白等 45 名迫害法轮功的不法

人员被列入监视名单。名单上的官员一旦踏入加国土地，皇家骑警将对

指控进行调查。根据加拿大反人道罪和战争罪方案，如指控成立，被调

查者将面临遣返、驱逐出境或刑事起诉，任何人不能受豁免权保护。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被判诽谤罪 
2004 年 2 月 3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开庭，就多伦多西人法

轮功学员乔-契普卡（Joel Chipkar）先生控告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

新春诽谤罪一案作缺席审判，判决潘新春犯有诽谤罪，并明令被告赔偿

为此造成的损失。  

    这是中国外交官由于散布对法轮功的仇恨而被西方法庭判处有罪的

首件案例。 

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再次被控犯罪 

美国法庭判决湖北高官赵志飞迫害法轮功有罪 

【明慧网2001年12月25日】纽约消息，中国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610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赵志飞, 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被美国一地区法院判决
有罪。美国地区法院法官邓尼斯-科特于2001年12月21日对赵志飞进行了
缺席判决。赵被控告以非法致死、酷刑、反人类罪及其它野蛮侵犯国际
人权法案的罪行迫害湖北省的法轮功学员。赵于今年七月访美时在纽约
被递送法庭传票和起诉书。 赵于被递送传票的第二天就匆匆乘机返回中
国。 

赵志飞被告上德国联邦检察院 

【明慧网2003年12月27日】2003年11月21日赵志飞被告上德国联邦
检察院。赵志飞被认定为湖北省610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对布署和协调有
系统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负有主要责任。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 年1 月20 日在北美成立并展开
调查取证。该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
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2003 年3 月20 日，1份4 千多页列有1 万1 千多名中国警察、各级
官员及其它具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和涉嫌罪行，连同另一份
约2 万名受迫害者的名单和事件列表的报告，已经转交给了联合国人权
监察机构。 

硚口民众的特别关注……



黄咏梅致信检察院：我被武汉市硚口区洗脑班迫害致残 
各级政府、人大、检察院：  

我叫黄咏梅，女，今年 52 岁，

是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上闸口社区的

居民，法轮功学员。现在我和家人如

实向你们反映我被硚口区“法教班”

迫害致伤、致残的经过，恳请各级政

府官员能够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维

护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

利。  

2003 年 11 月 4 日早上，我在楼

下买早点时，被上闸口社区和汉中街

派出所非法绑架到硚口区“法教

班”。当天，工作人员就强迫我看诋

毁法轮大法和李老师的录像，我不

看，“法教班”的负责人李为便抓住

我的头发强行叫我看，并象对犯人一

样将我的双手用铁铐子铐了一晚上。

过了五、六天，在他们的目的没有达

到之后，便强迫我进行长时间罚站，

他们还指使一些人在我站的周围地上

用粉笔写满了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

逼着我用脚踩，这样连续折磨了我五

天五夜。见我仍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工作人员又以找我谈话为名，把我叫

到一个房间里，据说那个房间里当时

有市“610 办公室”的胡少兵和龚良

汉等人，要我念“法教班”的规定，

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念。这时龚良

汉等人便强行将我四肢分开，一边一

肢用铁铐子吊铐在两张铁架子床上，

连续吊铐了五天五夜，其间，被吊得

小便便在裤子里仍不放下。龚良汉等

人还故意象五马分尸一样，用力把铁

架子床往两边拉，拉得我眼冒金花，

双手腕深深陷在铁铐子里，皮开肉

绽，两臂骨头被拉得咯咯直响，肌肉

和神经全被拉伤。就这样我无辜地被

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几乎晕死过

去。可是胡少兵却说：“不转化就只

有死路一条，死了往火葬场一甩，说

你是自杀。”  

在我被他们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

之后，区民政局姓林的工作人员在我

上厕所时，还要逼我骂自己的师父。

第二天，在我上厕所时，她又逼我骂

师父，我不骂。姓林的就不让我把裤

子提上来，让我光着下身，叫食堂的

男炊事员和她一起使劲把我往厕所外

面推。对我人格进行侮辱。龚良汉和

李为等人不但强行捏住我的手指往

“保证书”和“决裂书”上按手印，

还逼着我骂法轮功……  

现在我的双手已被硚口区“法教

班”整成残废，并经武汉市第四医院

诊断为神经性损伤，急需手术治疗，

否则，双手就有被锯掉的危险。最

近，在社区书记陪同下，到医院复

查，经医生鉴定，我的双手完全是被

“法教班”的工作人员整残的，并不

是由于自己身体上其它疾病导致。在

社区和派出所把我劫持到“法教班”

之前，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  

我一家 4 口，丈夫早已下岗，儿

子又没工作，婆婆已 86 岁高龄，全

靠我原来每月做家政服务赚钱来养家

糊口。现在我被礄口区“法教班”迫

害得不但不能出去挣钱养命，就连自

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因此，我不得

不被迫向各级领导反映自己无辜被迫

害致伤、致残的遭遇，并提出两点请

求。  

    1. 要严惩整人凶手。按照国家

法律规定，派出所和“法教班”非法

抓人和整人都属违法犯罪行为；李

为、龚良汉、林××等人的上述行为 

构成了严重犯罪，必须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并以此为诫，立即停止对法轮

功学员的迫害，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

似事件。  

    2. 要予以经济赔偿。我现在一

家人被整得不仅生活没有保障，而且

我的手残废后，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

堪设想的后果。因此，我要求有关责

任单位赔偿我肉体上、精神上和经济

上的损失。并保证我依法上访的权利

和全家人的人身安全。 

        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上闸口

社区居民  黄咏梅 

2003 年 12 月 18 日 

 

硚口区洗脑班地址： 
洗脑班在额头湾张公堤下硚口区

行政拘留所对面，耗费全区人民近百

万元的血汗钱修建的一幢三层新楼

房，专门用来关押、迫害法轮功学

员。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硚口区部分人

员： 
硚口区政法书记：彭有为  副书记：徐新安

610 办公室主任：谢冠昌   副主任为原区

司法局谢小凤（兼法教班书记） 
法教班班长：原宝丰街副主任：李为 
法教班工作人员从全区各街道、区直机关中

抽调，定期轮换，其参与人员有： 
区法院：朱静、马志标 
区公安局一科：金志平、高海、周德胜 
汉水桥街：朱腊香 
长丰乡：姚光琴 
六角亭街：李兆晶 
韩家墩街的沈峰 

突破网络封锁办法 
给以下任意一个邮箱发一个电子邮件，就

能每一两周收到动态网技术更新，掌握最

新突破网络封锁的办法。 
dnet_sub@bellsouth.net 
dtwang@bellsouth.net       
kandwang@bellsouth.net 

迫害真相: 从 99 年 10 月至今，硚口区 610 办公室先后将全区

200 多名法轮功学员多次非法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放弃其信仰。至少有 7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改；60 多人被非法劳教。其间一些不法人员对

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使用各种非人酷刑致伤致残，如： 

农业发展银行的法轮功学员颜克俭，在洗脑班被非法拘禁了 11 个

月，惨遭恶人的野蛮毒打、残酷折磨，致使脑部严重受伤，2002 年 11

月被迫害成植物人。 

硚口区宗关街的蔡常珍婆婆被硚口 610 办公室非法劫持到额头湾

洗脑班，强制她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吊铐 、毒打；两眼红肿充

血，后双目失明至今。 

宝丰街站邻村的彭卫东，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二年，2003 年

3 月期满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被宝丰街办事处及派出所非法

绑架到额头湾洗脑班，区 610 办的李为等人对彭卫东采用毒打、不准

睡觉、双手反铐悬吊在窗户上等方式折磨了两个月，在彭奄奄一息已

出现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洗脑班的恶人怕出人命，才让家属把骨瘦如

柴的彭卫东背回。现其全身器官已严重损坏，终身伤残。 

   荣华街法轮功学员余祖洪，被绑架到额头湾洗脑班，因不忍洗脑班

的非人酷刑在逃离魔窟时摔断大腿，到现在他还只能拄着拐棍走路。 

以上事例还很多，而且类似的迫害还在继续，在此我们急切呼吁

市民们对此广泛观注，以共同制止这场无理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

迫害。  


